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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24-02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桂林三金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春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
民南路9号

0773-5829106
dsh@sanjin.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朱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
民南路9号

0773-5829109
dsh@sanjin.com.cn

00227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68,416,486.86
300,972,383.95
274,202,045.76
203,323,264.12

0.51
0.51

10.26%
本报告期末

3,808,031,326.26
2,932,718,111.47

上年同期

1,194,164,221.75
379,540,846.40
366,606,512.13
189,745,271.10

0.65
0.65

13.54%
上年度末

3,936,044,324.47
2,816,961,724.6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10.53%
-20.70%
-25.21%

7.16%
-21.54%
-21.54%
-3.2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3.25%
4.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桂林三金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翁毓玲

邹准

谢元钢

邹洵

桂林三金
药业股份
有 限 公
司－第一
期员工持
股计划

刘少鸾

王许飞

孙家琳

王淑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18,705

持股比例

62.07%

4.99%
3.87%
1.30%
1.18%

1.05%

1.00%
0.95%
0.93%
0.81%

1.翁毓玲女士与邹洵先生和邹准先生为母子关系，邹洵先生和邹准先生为兄弟
关系，三人系一致行动人；2.邹洵先生为三金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许飞先生为三金集团董事、
总裁，谢元钢先生、邹准先生为三金集团董事；3.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法律
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无

持股数量

364,679,300

29,300,061
22,764,878
7,613,319
6,918,183

6,147,976

5,874,285
5,604,800
5,482,610
4,780,8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17,073,658
5,709,989
5,188,637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778,966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告名称：《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1；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披露时间：2024年2月20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已于2024年2月9日届满，可解锁比例为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50%，共计6,147,97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5%。

2.公告名称：《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增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2024-
020；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披露时间：2024年3月2日、2024年6月4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邹洵先生计划自2024年3月2日起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500万元。截至2024年6月1
日，该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已过半，邹洵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148,300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0.03%，增持金额为204.72万元。

3.公告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5、2024-019；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报刊：《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时间：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1日。

2024年 5月 29日，公司实施了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即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87,568,
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76，270，
58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4.公告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时间：2024年4月

26日。

5.公告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时

间：2024年4月26日。

6.公告名称：《关于2024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

露时间：2024年4月26日。

7.公告名称：《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9；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披露时间：2024年4月26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设定的公司层面2023年业绩考核指标及持有人

个人层面2023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均已达成，按照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

将解锁所持公司股票6,147,976股，解锁比例为50%，占公司总股本的1.05%。

8.公告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年4月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2024
年4月修订）》《公司章程（2024年4月）》《关于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

4月修订）》；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时间：2024年4月26日。

为完善公司管理制度，充分落实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根据《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

革的意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年4月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2024年4月修订）》《公

司章程（2024年4月）》《关于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4月修订）》相关条

款进行了修订。

9.公告名称：《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时

间：2024年4月26日。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谢元钢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选举徐劲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2024年4月24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洵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24-02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董事和监事发出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9号公司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邹洵先生主持，公司全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详细内容见2024年8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桂林三金日化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金日化”）日常生产经营

和发展需要，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同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三金日化在该两个

银行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两个银行累计不超过2,000万元）的融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详细内容见2024年8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002275 股票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24-023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桂林三金日化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金日化”）日常生产经营

和发展需要，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桂林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三金日

化在该两个银行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两个银行累计不超过2,000万元）的融资授信业

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为三金日化在上述两个银行

的融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最高债权额本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企业名称：桂林三金日化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6月28日

3.注册地点：桂林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骖鸾路12号

4.法定代表人：谢元钢

5.注册资本：4,4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日化用品、清洁用品、化妆品、消毒产品、卫生用品、妇婴用品、纸制品、日用百

货的生产（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销售、技术研发、技术推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三金日化100%股权。

8.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已审计）

62,241,716.15
21,642,455.32
40,599,260.83
2023年度（已审计）

63,565,243.73
2,764,860.47
3,411,174.06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52,669,165.26
11,929,805.91
40,739,359.35
2024年1-6月（未经审计）

16,532,638.74
140,098.52
140,098.52

9.其他说明

经查询，三金日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拟与浦发银行桂林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所涉主体

保证人：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

债务人：桂林三金日化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债权：债权人在自2024年8月至2027年8月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

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

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为限。

4．担保期限：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拟与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所涉主体

保证人：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

债务人：桂林三金日化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债权：债权人与债务人在2024年8月至2025年9月期间签订的各类贷款、贴现款

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等授信业务合同。

4．担保期限：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

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分期履

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三金日化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降低公司资

金使用成本，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担保对象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

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25,020.7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8.88%。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也无逾期债务对应

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浦发银行桂林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3.交通银行桂林分行《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广弘控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苏东明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
秀城市广场南塔35楼

(020)83603985
sdm@ghkg000529.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梁燕娴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
秀城市广场南塔35楼

(020)83603995
lyx@ghkg000529.com

00052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223,845,239.72
70,734,481.18
54,041,325.17

-23,003,415.25
0.1212
0.1212
2.23%

本报告期末

6,423,098,869.29
3,121,312,518.51

上年同期

1,357,007,223.76
127,374,011.61
89,173,667.68

-119,989,857.68
0.2182
0.2182
4.14%

上年度末

7,002,318,456.56
3,138,146,586.8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9.81%
-44.47%
-39.40%
80.83%

-44.45%
-44.45%
-1.9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8.27%
-0.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广东省广
弘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鹤山毛纺
织总厂床
上用品厂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
时代先锋
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36,813

持股比例

54.61%

1.00%

0.75%

持股数量

318,787,521

5,810,651

4,354,6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410,412

5,810,651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
新蓝筹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
有 限 公
司－前海
开源沪港
深农业主
题精选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中
欧新趋势
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
金(LOF)
卢圣润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摩
根健康品
质生活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国有法人

0.65%

0.59%

0.58%

0.54%

0.50%

0.44%

0.40%

未知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3,799,800

3,431,100

3,364,300

3,147,357

2,913,800

2,584,632

2,336,226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克服食品餐饮消费疲软、养殖行业周期性磨底、生物防控形势严峻等

内外部不利因素，坚持1213战略部署，聚焦食品产业1个方向，深耕“食品冷链、畜禽农牧”2大

业务板块，紧扣“提质增效”1条主线，力争“产业规模、经营质量、科技创新”3大突破。

在食品板块，一是聚焦主业，强基固本，把握“稳”与“进”的张力。广弘食品持续深耕自有

品牌产品，“广食”牌大包装原料肉销量近2,000吨，同比增长81%，销售量及市场占有率稳步提

高。粤桥公司持续优化商品结构，加大冻禽类和冻牛类的购销力度，冻品销售毛利同比增长，

实现了经营质量的提高。二是守正创新，开拓市场，抢抓“时”与“势”的机遇。广弘食品于

2024年5月成功举办“省冷食材美食嘉年华”活动，吸引知名食品企业、食材采购商、行业协会、

普通市民等团体群众到场参与活动，活动期间日均人流量超1万人，活动直播观看人数超13万

人，大大提高了冻品交易市场客户聚集力和知名度。三是夯基垒台，技改升级，实现“优”与

“强”的突破。广弘食品紧抓技改创新，上半年完成二库、一库部分楼层共5组调节站的更换，

有效提升冷库制冷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有序推进西村五号大院升级改造项目，进一

步提升园区整体形象。粤桥公司推进D、E库货架的更换维修工作，确保冷库安全生产运营。

在农牧板块，一是严防疫病，增量扩产，确保“质”与“量”的提升。广弘农牧兴宁基地按照

国家核心育种场的引种要求，顺利引进1.2万头蓝耳双阴种猪，兴宁基地将成为广东省内为数

不多的蓝耳双阴、伪狂犬野毒阴性、“非瘟”阴性的高标准生产基地，该基地预计年度内实现满

负荷分娩销售。南海种禽持续推进河源种业基地“分段建设、分段交付、分段投产”策略，2024
年5月全面启动河源基地自动化流水线孵化中心运营，平均孵化率与平均健苗孵化率均提升

超过2个百分点，按全年孵化数量不变计算可增加出栏鸡苗超110万羽。二是夯实管理，内外

兼修，增强“软”与“硬”的实力。广弘农牧完善采购流程及供应商准入评估制度，有效提升采购

效率，同时，通过业财一体化、KF生猪养殖系统、以及AI赋能等项目，完成了生产销售数据与

财务数据的对接，更好地利用数据资源推进降本增效工作。南海种禽全面梳理生产流程，印发

新版《南海种禽生产管理规范手册》，全方位、多角度地实现了规范化生产管理。同时，南海种

禽自主研发培育广弘3号小白鸡育种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此外再获5项实用新型专利，在

不断提升自身知识产权软实力的同时，提高科研转化效率，与行业知名公司深度合作，共同规

划自有产品品牌的全方位推广策略，助力广弘3号小白鸡成为行业推广的标杆产品。三是项

目导向，多元发展，统筹“点”与“面”的布局。广弘农牧采用轻资产运营合作模式，确定了兴宁

新圩配套育肥场项目，该项目如达产后每年可实现新增出栏13万头肉猪，为兴宁基地的产品

链延伸提供保证，进一步增强企业抵御行业周期风险的能力。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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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控股”或“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以传真

方式、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会议室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人，参与表决 7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董事长蔡飚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半年度报

告》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2024-36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以书面、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

事4人，现场参会4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关思文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与会监事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半年度报

告》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监事行为准则》的议案。

为了规范监事的行为，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修订公司《监事行为准则》。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监事行为准则》。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维图新”）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南京四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出资
人民币1亿元对南京四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本次交易系公司的参股公司南京四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智联”）进行

战略增资扩股，公司及滴滴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智慧交通”）进行增资。其
中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1亿元对南京智联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前，公司直接持有南京智联
30.29%股权。由于滴滴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同时进行投资，本次增资后，公司直接持有南
京智联比例变为27.01%。

2.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程鹏先生在南京智联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南京智联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增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四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35CKJ6L
3.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智合园）科创大道9号A4栋3307室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5.法定代表人：杨赖土
6.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6日
7.注册资本：11763.236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软件销售；导航终端制造；导航终端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通信
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

9.主要办公场所：南京江北新区浦滨路150号中科创新广场21号楼1层
10.投资标的经营情况
南京智联自设立以来一直专业从事于汽车行业智能网联业务，涵盖整车车厂配套和汽车

售后市场服务领域。业务聚焦于智能座舱领域，提供智能导航、车联网服务及内容、智能网联
操作系统及解决方案、车联网大数据及运营等方面的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和服务运营。南京
智联主要产品可分为三类：软件服务、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软件许可服务等。

南京智联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2023年12月31日

802,781,604.76
1,713,943,994.95
-911,162,390.19
470,196,028.13

-326,813,673.67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681,247,477.75
1,630,715,233.35
-949,467,755.60
222,212,691.23
-38,305,365.4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程鹏先生在南京智联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南京智联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关联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南京智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1亿元。滴滴智慧交通以其持有的睿联星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作价4.5亿元及现金2.2亿元增资南京智联。
14.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股东名称

四维图新

Top Grove Limited
滴滴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联发软件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四维智联（香港）有限公司

宁波四维智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南京芯创益华总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增资前

出资额（元）

35,628,678.00
6,001,492.00

/
22,971,965.00
10,088,516.00
9,945,635.00
9,928,171.00

出资比例

30.29%
5.10%

/
19.53%
8.58%
8.45%
8.44%

增资后

出资额（元）

39,193,295.00
6,001,492.00

23,882,933.36
22,971,965.00
10,088,516.00
9,945,635.00
9,928,171.00

出资比例

27.01%
4.14%

16.46%
15.83%
6.95%
6.86%
6.84%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宁波四维智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Tencent Mobility Limited
Advantech Capital Investment Ⅳ Limit⁃ed
湖北联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Robert Bosch Venture Capital GMBH
爱驰汽车有限公司

6,523,825.00
6,001,492.00
5,745,656.00
3,006,076.00
1,204,562.00
586,292.00

117,632,360.00

5.55%
5.10%
4.88%
2.56%
1.02%
0.50%

100.00%

6,523,825.00
6,001,492.00
5,745,656.00
3,006,076.00
1,204,562.00
586,292.00

145,079,910.36

4.50%
4.14%
3.96%
2.07%
0.83%
0.40%

100.00%
注：第2项Top Grove Limited和第3项滴滴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为滴滴指定持股主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年12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南京智联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2024第 031418号）。根据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按照收益法南京智联总价值为 33.25亿
元。根据评估报告，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中南京智联的投前估值为33亿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为定价
基础，交易作价合理公允。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及对价
南京智联拟新增注册资本27,447,550.36元，由滴滴智慧交通及四维图新按照南京智联投

前估值330,000.00万元认缴；其中：
（1）滴滴智慧交通以其持有的睿联星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100%股权（经北京中同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参照评估值作价45,000.00万元）作为对价认缴16,040,776.36元南
京智联新增注册资本；

（2）滴滴智慧交通以现金22,000.00万元认缴7,842,157.00元南京智联新增注册资本；
（3）四维图新以现金10,000.00万元认缴3,564,617.00元南京智联新增注册资本。
增资价款和计入注册资本金额的差额计入南京智联的资本公积金。
2.交割先决条件
四维图新在交割日进行增资协议项下的交割取决于下列先决条件的实现或被四维图新

书面豁免（如适用）：
（1）其他方已经签署并向四维图新交付其作为一方的每一份交易文件，且其他方对该等

交易文件的签署于交割日维持完全有效；
（2）任何政府部门均未制定、颁布、实施或通过会导致交易文件所拟议之交易不合法或以

其他方式限制或禁止交易文件所拟议之交易的任何法律或政府法令；
（3）四维图新已就本次增资完成全部所需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

（4）南京智联在交易文件中作出的陈述和保证在生效日和交割日在任何重大方面均是真
实、准确、完整的且在任何重大方面不具有误导性；南京智联在所有重大方面已履行和遵守交
易文件要求其在交割日或之前履行或遵守的所有约定与承诺；

（5）过渡期内，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单独或共同对南京智联和/或对南京智联履行交易文件
项下的义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并且合理预期不会发生可能单独或共同对
南京智联和/或对南京智联履行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该等事件；及

（6）滴滴智慧交通交割的先决条件已全部满足或被滴滴智慧交通豁免。
3.治理结构变化
四维图新、滴滴智慧交通不会就本次增资额外向南京智联提名或委派董事，南京智联董

事会人数及董事构成与本次增资前一致。
4.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南京智联的董事会、股东会已按照相关中国法律及其

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的相关议案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凭借对汽车智能化广阔前景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心，公司计划对南京智联进行增资。本

次增资有助于充实其运营资本，提升其在乘用车智能化领域的市场竞争力。本次增资将为公
司乘用车智能化的持续成长注入新动力。

本次投资事项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
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滴滴智慧交通及公司增资南京智联系一揽子交易，若协议无法签署生效或最终协议
中任一协议无法执行，则本次一揽子交易将无法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当年

年初至披露日未与南京智联发生投资相关的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南京四维智联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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